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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沧市住房

公积金异地互认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

临政办发〔2015〕57 号

各县、自治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《临沧市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工作实施办法》已经市住房公

积金管委会 2015 年第 2 次会议研究，经报请市人民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5 年 4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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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工作实施办法

为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作用，满足缴存职工正常异地住

房需求，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、人民银行《关于发展

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》（建金〔2014〕148 号）

和《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工作

的通知》（云建金〔2015〕50 号）精神，现就开展住房公积金异

地互认工作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住房公积金异地业务互认范围和对象

住房公积金异地业务是指缴存职工因就业地与户籍地（跨州

市）不一致，职工在就业地缴存公积金、回户籍地购建自住住房

并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涉及的相关业务。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方式

有异地贷款、异地购建房提取和偿还异地贷款提取三类，其中异

地贷款需向户籍地管理中心申请，异地提取向就业地管理中心申

请。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是指就业地和户籍地管理中心对双方缴

存职工的异地业务相互认可并允许使用公积金。临沧市住房公积

金异地业务互认范围为云南省内的其他州市，今后如国家和省明

确规定扩大异地互认范围，则按国家和省的规定执行。

二、临沧市住房公积金异地业务管理工作职责

（一）接受异地贷款职工的业务咨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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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其他州市缴存职工向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下

称临沧市中心）申请异地贷款的，负责贷款受理、审核、发放、

回收及贷后管理工作；

（三）本市缴存职工回户籍地申请异地贷款的，负责向户籍

地管理中心提供职工缴存和贷款等相关证明；

（四）负责本市缴存职工异地购建房提取和还贷提取业务的

审核办理。

（五）与其他州市签定住房公积金异地业务互认协议；

（六）其他相关事项。

三、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和提取业务的申办条件

（一）其他州市缴存职工向临沧市中心申请异地贷款应具备

下列条件：

1．具有临沧户籍；

2．所购建住房在临沧市内；

3．申请职工需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 6 个月以上；

4．未使用过住房公积金贷款，无其他商业银行贷款，或首

次住房公积金贷款已结清，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

贷款购买住房；

5．信用记录良好；

6．提供在临沧市内的银行结算账户，贷款后一年内账户需

存足 6 期以上还款额，正常还款一年后需存足 3 期以上还款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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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具备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的其他贷款条件。

（二）临沧市缴存职工有异地购建房行为或异地住房贷款

的，可按规定提供购建房有关证明材料申请购建房一次性提取和

还贷提取。

四、住房公积金异地业务办理流程

（一）其他州市缴存职工向临沧市中心申请异地贷款，按以

下程序办理。

1．其他州市缴存职工到临沧市中心前台窗口申请贷款，窗

口人员进行初审并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。

2．经窗口人员初审符合基本条件的，申请人提供就业地中

心开具的《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》和相关贷款信息

资料。

3．临沧市中心对就业地中心出具的《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

积金缴存证明》和相关贷款信息资料进行核实，符合条件的应予

受理，并按临沧市贷款规定和程序办理贷款审批手续，贷款办结

后将结果反馈给贷款申请人就业地中心。

临沧市缴存职工回户籍地申请异地贷款，按户籍地中心规定

办理。

（二）临沧市缴存职工申请异地购建房一次性提取和还贷提

取，按临沧市规定办理。

五、工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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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立异地业务互认联查机制。为保障异地业务有序开

展，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成立住房公积金异地业务联查办

公室，抽调中心归集、信贷、信息等相关科室工作人员为联络员，

负责有关业务信息的核查确认。

（二）完善相关基础工作。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研

究完善业务管理信息系统，为开办异地贷款业务提供技术保障。

制定完善异地贷款业务办理的相关程序和表证，明确申请异地贷

款的基本条件，为开办异地贷款业务打好基础。

（三）加强与其他州市协调互认。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

心积极向省住建厅公积金监管处加强汇报，与省内其他州市管理

中心加强联系沟通，协商建立异地业务互认机制，为双方缴存职

工申请办理异地业务打好基础。

（四）明确工作步骤。2015 年上半年以前完成各项准备工

作，主要任务是成立机构，完善业务系统功能，完成与其他州市

协调互认等相关基础工作，待各项基础准备工作完善后正式开办

住房公积金异地业务。


